
姻 遗失声明
将内蒙古金世渊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在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吉雅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遗失袁 核准号院J2050004905801袁
声明作废遥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单证遗

失院<渊内蒙古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批单>印刷流水号为 12000300321500000549<遗
失第一联>袁共三联袁声明作废曰<渊内蒙古冤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批单>袁印刷流水
号为 12000300321700001293<遗失第一联>袁共

二联袁声明作废遥
达茂旗山青农牧业专业合作社不慎将银

行开户许可证丢失 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院
93150223082161659M袁核准号 院J2045000168701袁
声明作废遥

杜 燕 星 将 身 份 证 遗 失 袁 身 份 证 号 院
15010519930626211X,声明作废遥

严 瑾 将 身 份 证 遗 失 袁 身 份 证 号 院
150105199611077842,声明作废遥

本 人 遗 失 新 华 人 寿 保 险 公 司

03100042923190尧03100039699156 投保确认书 袁
声明作废遥

丰镇海珍电路修理部将原税务登记证正

本丢失袁税号院152628720329004袁声明作废遥
赛罕区泽涵小饭桌服务部将工商营业执

照 正 本 丢 失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2150105MA0Q8H2C1X袁声明作废遥

2020年 3月 24日

姻 注销公告
磴口县祥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院93150822089564792M袁经成员大会决议
注销合作社袁并成立清算组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合作社申报债权袁特此公告遥
磴口县祥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0年 3月 24日

姻 注销公告
磴口县振荣种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院93150822MA0PRART38袁经成员大会决议
注销合作社袁并成立清算组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合作社申报债权袁特此公告遥

磴口县振荣种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0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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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院杨 乐

制版院高如哈

法院公告

苏白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换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802民初 5746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即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白金鑫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19冤内
0802民初 5107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即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李本海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郭金柱诉你与李本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袁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袁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袁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告知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 原告郭金柱
请求判令院1.被告李本海立即偿还原告欠款 12000
元及利息 1500元袁本息合计 13500 元曰2.请求判令
被告李本玉承担担保责任曰3. 请求判令被告李本海
承担诉讼费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赵子光院

本院受理原告王文生诉赵子光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
书尧举证责任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渊2020冤内 0826民初
79号民事裁定书尧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遥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渊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刘俊明尧邢淑丽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与被执行人刘俊明尧邢淑丽尧内蒙
古金厦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尧刘喜文尧高文华公证
债权文书一案中袁由于你们不在家中居住袁经多方
查找袁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袁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评估拍卖你们的

房产一套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袁 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以下文
书院渊2019冤内 0121执 50号叶执行通知书曳及叶报告财
产令曳袁通知你们履行渊2018冤内证执字第 146号强制
执行证书确定的义务袁现我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刘俊
明尧邢淑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金川开发
区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海路北侧金厦广场公

寓 C2要11要1102要1103要1104 号房地产进行评
估袁通知你于 2020年 5月 25日上午 10时到本院技
术室参加抽取评估拍卖机构程序袁并于 2020年 5月
26日上午 10时现场勘验遥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叶执行通知书曳尧叶报告财产令曳等相
关法律文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刘俊明尧邢淑丽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与被执行人刘俊明尧邢淑丽尧内蒙
古金厦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尧刘喜文尧高文华公证
债权文书一案中袁由于你们不在家中居住袁经多方
查找袁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袁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评估拍卖你们的

房产一套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袁 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以下文
书院渊2019冤内 0121执 51号叶执行通知书曳及叶报告财
产令曳袁通知你们履行渊2018冤内证执字第 147号强制
执行证书确定的义务袁现我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刘俊
明尧邢淑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金川开发
区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海路北侧金厦广场公

寓 C2要11要1110要1111号房地产进行评估袁 通知
你们于 2020年 5月 25日上午 10时到本院技术室
参加抽取评估拍卖机构程序袁 并于 2020年 5月 26
日上午 10时现场勘验遥 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述叶执行通知书曳尧叶报告财产令曳等相关
法律文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王超院

本院受理原告耿伟明诉被告王超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渊2019冤内 0502民初 10341号民事判决书遥限你方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乔成宝尧张梅荣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保权诉被告乔成宝尧张梅荣追
偿权纠纷一案袁本院已受理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民事诉讼
当事人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刘铁卯:

本院受理原告杜志刚诉被告刘铁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1尧 判决被告偿还欠款人民币贰拾万元及相应利
息;2尧判决诉讼费由被告刘铁卯承担)尧应诉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袁以及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袁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新城区板凳宽火锅店:

本院受理原告王永旺诉被告新城区板凳宽火

锅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讼请求 1尧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蔬
菜款 28694元遥 2尧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从
2018年 4月 17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 28694元为
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
的利息(暂计至 2019年 12月 17日利息为 2080元)遥
合计 30774元 3尧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以及(2020)内
0102民初 4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
通程序)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袁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袁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阿拉木斯:

本院受理原告郑彬诉被告阿拉木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尧应诉通知书尧
起诉状袁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袁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袁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内蒙古仁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大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被告内蒙古仁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尧应诉通
知书尧 起诉状袁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
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下午 15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赵鹏飞尧乔素梅尧李沙蓝尧巴特尔尧王海军尧萨日古拉: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新苑支行与被告赵鹏飞尧乔素梅尧李沙蓝尧巴特
尔尧王海军尧萨日古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
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102
民初 7500 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赵鹏
飞尧乔素梅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新苑支行支付借款本金 57530.09元及截止至 2019
年 4月 25日的罚息 4587.32元袁 共计 62117.41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付清;二尧被告赵鹏飞尧
乔素梅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付从 2019年 4月 26日起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息;三尧被告赵鹏飞尧乔素梅向
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

付违约金 4000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付
清;四尧被告赵鹏飞尧乔素梅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付律师费 315.04元袁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付清;五尧被告李沙蓝尧巴
特尔尧王海军尧萨日古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六尧驳回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新苑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史齐齐尧郝晶尧黄广东尧陈丹尧崔霞霞尧张富祥: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新苑支行与被告史齐齐尧郝晶尧黄广东尧陈丹尧
崔霞霞尧张富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102民初
7504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史齐齐尧郝晶
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

支付截止至 2019年 4月 25日的借款本金 39755.34
元尧罚息 2199.23元袁共计 41954.57元袁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30日内付清;二尧被告史齐齐尧郝晶按照合
同约定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

苑支行支付从 2019年 4月 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的罚息;三尧被告史齐齐尧郝晶向原告包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付违约金 3500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付清;四尧被告史齐齐尧
郝晶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

支行支付律师费 214.68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付清;五尧被告黄广东尧陈丹尧崔霞霞尧张富祥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六尧驳回原告包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闫银虎尧薄支元尧刘利平尧周二雄尧刘果叶: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新苑支行与被告闫银虎尧薄支元尧刘利平尧周二雄尧
刘果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102民初 7496号民事
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闫银虎向原告包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付截止至 2019年 6
月 18日的借款本金 30000元尧 借款利息 374.15元尧
罚息 1355.36元袁共计 31729.51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30日内付清;二尧被告闫银虎按照合同约定向原
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付从

2019年 6月 1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息;三尧被
告闫银虎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

苑支行支付违约金 1500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付清;四尧被告闫银虎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付律师费 162元袁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30日内付清;五尧被告薄支元尧刘利平尧周
二雄尧刘果叶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六尧驳回
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的其

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王海军尧萨日古拉尧赵鹏飞尧乔素梅尧李沙蓝尧巴特尔: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新苑支行与被告王海军尧萨日古拉尧赵鹏飞尧乔
素梅尧李沙蓝尧巴特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
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102
民初 7502 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王海
军尧萨日古拉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新苑支行支付借款本金 78000元尧利息 741.89元
及截止至 2019 年 4 月 25 日的罚息 4299.32 元袁共
计 83041.21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付清;
二尧被告王海军尧萨日古拉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包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付从

2019年 4月 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息; 三尧
被告王海军尧萨日古拉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付违约金 4000元袁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30日内付清;四尧被告王海军尧萨日古拉
向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

支付律师费 426.6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
付清;五尧被告赵鹏飞尧乔素梅尧李沙蓝尧巴特尔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六尧驳回原告包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吕宁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中和农信农会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诉董月娟尧 吕宁尧 牛燕茹 渊2020冤内
0125民初 157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吕宁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0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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